
出差管理办法

河南省振豫教育基金会出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员工出差流程、出差审批及差旅费报销，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基金会全体员工。

第三条 出差审批权责。本办法出差指国内外出差，在外住宿至少一日及以上的，

由基金会财务负责人及秘书长审批。

第二章 出差管理原则

第四条 出差人员必须按照高效、经济、安全便捷原则选择交通工具、路线和时

间，反对浪费行为。

第五条 出差必须先获批准或被安排出差，对擅自主张者不予报销差旅费。

第六条 提倡力行节约并对限额控制的差旅费用实行超支自理。

第七条 因业务培训、学习等原因出差的人员须在出差结束后向理事长或秘书长

汇报出差情况，并作为审批报销差旅费的依据。

第三章 出差审批

第八条 各部门负责人都应合理安排外出人员，考虑完成任务的期限，确定出差

地点、路线和时间等相关事宜后，编制预算表，进行逐级审批。

第九条 差旅交通车票由出差人员自行预定，原则上由出差人员先行垫款，出差

结束当月内，出差人员凭签字完整相关报销单据到财务部门办理报销。

第十条 出差人员在工作日期间出差，工资照发，但不另计加班费，节假日出差

可换取同等时间的调休。

第四章 差旅费包含内容

第十一条 差旅费包含内容

（一）交通费：往返交通费采用标准内凭票报销，超支不补的原则；当地交

通费实报实销；

（二）住宿费：采用标准内凭票报销，超支不补的原则，建议附上住宿费明

细；

（三）餐费： 采用标准内凭票报销，超支不补的原则；

（四）业务招待费：限于开展业务时所必要支付的招待应酬费用，采用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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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示，报批后凭票据实报销的原则。

第五章 报销标准列表

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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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是指：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香港 泰国 新加坡等国家；二线城市是指：省会城市；

三线城市是指：除一线、二线城市之外的地区。

第十二条 交通工具（往返）报销审核

（一）交通费的报销按照表中标准控制，凭票报销，超支不补的报销办法，各级

别人员出差报销交通费时，按上述标准予以控制。超出标准的原则上不予报销，在标

准以内的根据当班的飞机票、火车票、长途汽车票据实报销。

（二）出差期间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报销交通费

1、报销票据不是实际支出使用的；

2、未经同意，擅自乘坐超标准而发生的超支部分；

3、借出差之际探亲、访友和旅游而发生的交通费增支部分。

第十三条 住宿费报销审核

（一）住宿费的报销按照表中限额控制，凭票报销，超支不补的报销办法，各级

别人员出差报销住宿费时，按上述限额标准予以控制。超出标准的原则上不予报销，

在标准范围内，根据住宿发票报销住宿费，不能提供住宿发票的不予报销。

（二）住宿费审核以实际天数和限额标准确定，并附与出差时间、出差地点一致

的有效的住宿报销凭证，超过限额标准的部分自理。

（三）因外事或重要业务需要招待宾客住宿或需要提高宾客及随同人员住宿费标

准的，应事先向理事长请示。经批准同意后执行，报销时须附注事由说明及相关审批

手续。

1、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报销住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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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销票据不是实际支出使用的；

（2）由接待单位免费接待安置的；

（3）参加会议、学习、培训，其会议培训期间支付的会议费、培训费、资料服

务费等综合性费用中已包括了住宿费的。

第十四条 交通费（当地）的报销审核。因业务需要产生的当地交通费，实报实

销；报销票据不是实际支出使用的、非基金会业务所需而产生的交通费用不予报销。

第十五条 餐费的报销审核。餐费主要用于出差时的三餐，报销按照标准控制，

凭票报销。

第六章 报销程序

第十六条 出差人员回基金会后，应在当月内按规定办理报销手续（月末出差次

月报销）。

第十七条 差旅费报销审签程序

（一）经办人员先对单据有效性及费用标准符合性自行预审、签字；

（二）按审批权限送相关人员签字或邮件审批；

（三）将审批后报销单提交财务部门进行报销。

第六章 报销违规与失职追究

第十八条 出差人员不得违反规定虚报差旅费，否则财务部有权拒绝受理；

第十九条 各级审签人员应严格把关，因失职造成基金会经济损失的，基金会将

给予相应的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财务部负责修订和解释。


